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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闵农业农村委〔2024〕82 号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闵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
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
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涉农街镇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本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工程质量监

管，提高农田建设质量和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

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（沪农委〔2024〕294

号）要求，区农业农村委研究制定了《2024 年闵行区高标准农

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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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闵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
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各涉农街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

和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农委〔2024〕294 号）要求，

为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工程质量监管，全面提升农田建

设质量和水平，在以往排查整治工作基础上，闵行区继续开展高

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动，具体方案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坚持质量第一、量质并重，采

取过硬措施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

治行动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整治”），以核查泵电不配套、灌排渠系

不达标、建筑材料不合格、施工建设偷工减料、工程设施造假等

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问题为主，同步核查设计不合理、监理走

过场、资金拨付不及时、管护不到位等问题，摸清农田基础设施

问题底数，建立台账，明确措施，加快整改，强化监管，完善机

制，有效化解工程质量问题，坚决遏制工程质量新增问题，杜绝

重大工程质量事件发生，有力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水平。

二、整治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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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覆盖排查闵行区已建设过的农田建设项目，重点聚焦2019

年以来新立项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，摸查田间水利设施工

程质量、项目设计和监理、资金拨付使用、工程设施管护等四个

方面的问题，落实责任主体，明确整治措施，剖析问题原因，完

善长效机制，确保建成的工程设施持续发挥效益。

（一）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问题。摸查整治田间水利设施

及其配套电力设施存在的质量不达标、不合格，以及群众反映不

通电、不通水、不能用等突出问题。主要包括泵站、节水灌溉等

水源工程设施不通电、有泵无水等问题；配套电力设施建后不通

电、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；沟渠、涵洞、出水桩等灌排设施工程

质量不达标、材料不合格等问题。

（二）项目设计和监理问题。排摸整治勘察设计不到现场、

凭空设计，未广泛征求和吸收项目区群众、村级组织意见等导致

的设计方案与生产需求不相符、建后不好用等问题。初步设计缺

少总体设计图、工程设施具体分布图、具体单体工程图等问题。

摸查整改监理走形式、监理日志造假、监理签名代签、未按规定

对隐蔽工程开展旁站巡视、未开展工程质量平行检验、监理单位

与施工单位串通等问题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拨付使用问题。摸查整治资金未按项目进度

支付，以拨代支、截留套取、挤占挪用资金，不按规定招投标，

或以审减、结余等名目变相挤占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，以及

因资金支付不到位导致的项目超期未完工、超期未竣工验收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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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设施不能移交、拖欠工程款导致的上访事件等问题。

（四）项目工程设施管护问题。摸查整治项目管护主体未落

实，管护资金保障不足，管护责任未压实或不明确；日常管护巡

查不到位，工程设施维护不及时、用不上，田间水利灌排渠系淤

塞，农桥、涵洞等构筑物损毁未修复，配套电力设施丢失被窃等

问题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专项整治工作主要分为工作部署、排摸自查、质量抽测、督

促整改、落实整改等五个阶段：

（一）工作部署（9 月底前）。各涉农街镇深入开展调研，

对辖区内已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再次进行全覆盖检查，对2019

年以来立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重点核查，细化具体措

施，压实责任到人，有力有序推进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摸排自查（9 月—10 月底）。各涉农街镇结合项目建

设资料，针对此次专项整治内容，逐项实地排摸设施质量情况，

建立问题台账，9 月底前完成项目自查摸排。区农业农村委对照

2019 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清单，结合项目建设资料，逐

项实地排摸设施质量情况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并于 10 月 15 日前将

全区自查排摸情况及问题清单上报市农业农村委。结合全国农田

建设监管平台及信息化工作，10 月 31 日前完成信息系统上报工

作。

（三）质量抽测（10 月下旬—11 月上旬）。邀请市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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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第三方机构深入实地对闵行区 2019 年以来新立项实施项目

进行质量抽测，重点抽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田间道路、灌溉排

水、田块整治、农田输配电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以及原材

料等方面质量情况，从严查处偷工减料、质量未达标等工程质量

问题。浦江镇、华漕镇要结合实际加强监管，可在自查时委托具

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质量检测和材

料归纳。其他涉农街镇也需对辖区内已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做

好排摸，整理好相关资料，对发现破损严重的设施要做好管护工

作。

（四）督促整改（11 月中旬）。会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调研

指导组，开展专项整治督导工作，督促指导问题排查及整改，压

茬推进整治工作。

（五）落实整改（9 月下旬—11 月底前）。各涉农街镇要针

对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深入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质

量管理方面存在的盲点、堵点、痛点，举一反三，完善质量管理

制度体系，构建长效机制，建立问题整改工作台账，逐项制定整

改措施，分类分步整改落实，并于 11 月 25 日前形成专项整治工

作报告，将相关排查整治工作情况上报至区农业农村委。对发现

重大问题或多次发现问题，整改进度缓慢、滞后的，和被农业农

村部、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巡查发现问题的，区农业农村委将进行

通报，并纳入区对镇考核。区农业农村委将根据前期工作情况于

11 月 30 日前形成全区专项整治工作报告，将相关排摸整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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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上报市农业农村委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闵行区成立由分管副区长，区农业农

村委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及相关负责人，区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

检监察组负责人和各涉农街镇分管镇长组成的专项整治工作专

班。各涉农街镇相关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专项整治工作，切实履

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监管责任。要注重运用以往排查整改工作

结果，充分听取项目区群众意见建议和情况反馈，对已经掌握的

问题线索逐一核实，务必将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。要坚决杜绝

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深入开展实地排查，不得以微信、电话等

方式替代现场排查，防止出现排查不实、整改不到位的情况。

（二）强化落实整改。各涉农街镇农业农村部门、监督抽查

人员、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有关人员，要按照分工切实

承担相关工作责任，统筹分类指定整改措施，充分听取基层和群

众意见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难题，逐项销号落实，确保

各项整改工作落实到位。加强定期调度，每周要将问题情况、整

改情况等进行上报，对问题严重、性质恶劣、进度缓慢等情况予

以通报。

（三）完善长效机制。针对本次专项整治所发现的问题，特

别是其中的突出问题、共性问题，各涉农街镇要深入分析原因，

查找质量监管工作中的盲点、堵点和难点，做到举一反三，切实

采取有效措施，堵塞管理漏洞，强化建章立制，构建常态长效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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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推动健全农田建设工程监督、责任落实体系。

（四）加强舆论引导。各街镇要及时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经验，

发掘典型案例，加强媒体宣传和正面引导，为专项整治工作营造

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对于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负面

舆情，要加强工作预判和舆情监测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核实处置

并以适当形式做好解释说明，避免造成公众误解和不良影响。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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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